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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203民初7632号
沈江（公民身份号码:331082****8577）：本院受

理的原告单正平诉被告沈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9日上午10时在本院古林
巡回审判点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710号

王满良（公民身份号码：3408271977****
3214）：本院受理原告刘剑波与被告王满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471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518号

王臣辉（公民身份号码：4127281998****
4515)：原告俞水娥与被告王臣辉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7日15时00分在本
院石碶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331号

姚风钻（公民身份号码：3412231987****
1528）：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冠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吴广、姚风钻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2日
0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166号

雷德彪（公民身份号码：5227311992****
3617)：原告胡玉苏与被告雷德彪、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毕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9日10时30分在本院石
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585号

方日琴（公民身份号码：3408261980****
1841)：原告范丽丽与被告项海平、方日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20日15时00分在本
院石碶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925号

上海月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2022）
浙0212民初7925号原告修楼梯（宁波）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诉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虚假诉讼
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20
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706号

宋卫东：本院受理原告代永强与被告宋卫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民事裁定书、转普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制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7日上
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福明法庭第六审
判庭（鄞州区达升路26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728号

林中越：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林中越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
民初672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545号

戴亚德：本院受理的原告高宗波与被告戴亚德

（2022）浙0212民初5545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55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452号

宁波风亿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风亿科技有限公司
运城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菡笑食品商行与被
告宁波风亿科技有限公司、宁波风亿科技有限公司运
城分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2452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宁波风亿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
义乌市菡笑食品商行经济损失（含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
支出的合理费用）1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履行完毕。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9778号

邵珠梅：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9778号原
告王耀与被告邵珠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
月1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583号

庞方强：原告曹子枫与被告庞方强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212民初15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451号

陶道京：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永成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被告陶道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一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10月21日8时45分在本院福明法庭第
二审判庭（达升路261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940号

王涛：本院在审理原告张祖芳与被告王涛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10月10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186号

苏州拓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嵊
州市国商大厦有限公司国商宾馆与你票据追索权纠
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转普独任制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
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4日上午8
时45分在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280号

济南旭朋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原告余
海文与被告中山市时兴装饰有限公司、青岛大通金鑫
装饰有限公司、济南旭朋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已于2022年7
月25日作出（2022）浙0212民初2280号民事判决
书，因被告青岛大通金鑫装饰有限公司不服判决提
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
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358号

马程洋：本院已受理（2022）浙0212民初8358号
原告李宇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10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370号

罗笃娟：本院受理原告刘建超诉被告罗笃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达。
本案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由
审判员阮佳志独任审理，并定于2022年10月21日，14
时在本院福明法庭（鄞州区达升路261号）第四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069号

宜兴市田地陶瓷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宁波建工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宜兴市田地陶瓷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虚假诉讼风险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10月11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306号

孙宏刚：本院在审理原告巴闯与被告孙宏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2
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6100号

何宗：本院受理原告张瑜诉被告何宗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610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三十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683号

王秋生（公民身份号码：4127281979****
7296）：本院受理原告陈玉影与被告王秋生、穆福强、
宁波福强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
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
告起诉要求判令：1.被告王秋生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150000元，并以该款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自
2019年3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的利息（至起
诉日暂计15000元），以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至起诉之日暂计
62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付出的律师
费20000元3.被告穆福强、宁波福强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三被
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
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0日09时00分在本院梅山
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631号

吴凡礼（公民身份号码：3406021992****
2636）：本院受理原告刘杰与被告武玉言、吴凡礼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材料开庭传票
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20000元及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10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036号

代英辉（公民身份号码：5002421986****3433）:
原告乐国朝与被告代英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
民初30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代英辉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乐国朝借款927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118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768元，由被告代英辉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
聚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878号

潘井标(公民身份号码：3208221979****4835)：
本院受理原告张宝兰与被告潘井标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6民初3878号民事判决书等。判决如下：
被告潘井标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退
还原告张宝兰押金12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
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本案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潘井标
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32号

郑小强（3326211972****2475）：本院受理原告
陆晨霞与被告郑小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欠款20998.8元,并以
未付理赔款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4月23日起至
2022年3月18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
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及自2019年8
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2.请求判令原告就上述诉讼请求第一项对被告
提供的抵押物在人民币20998.8元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3.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
12日09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34号

秦艳（5101241969****0044）：本院受理原告陆
晨霞与被告秦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
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欠款247651.65元,并以未
付理赔款为基数，支付自2018年11月20日起至2022
年3月18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及自2019年8月20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2.请求判令原告就上述诉讼请求第一项对被告提供
的抵押物在人民币247651.65元内享有优先受偿
权；3.请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
年10月12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35号

鲍广华（3326021976****6372）：本院受理原告
陆晨霞与被告鲍广华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欠款27178.05元,并
以未付理赔款为基数，支付自2019年5月28日起至
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及自2019年8月20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请
求判令原告就上述诉讼请求第一项对被告提供的抵押
物在人民币27178.05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3.请求
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2
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586号

贺露磊（公民身份证号码：3309031993****
4212）：本院受理原告乐京金与被告贺露磊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
支付拖欠乐京金的本金及利息101456.01元，并支
付自 2022 年 3 月 15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
101456.0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0%计算的利息；2、本
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1日8时40
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4048号

许天安（公民身份号码：4409211998****
7737）： 本院受理原告虞智文与被告许天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
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9362.86元，并支付从起诉
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1日9时
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177号

周顺宗（公民身份号码：5321241986****
0713）、周大前（公民身份号码：5321241938****
0718）、张国聪（公民身份号码：5321241958****
0720）：本院受理原告沈军与被告周顺宗、周大前、张
国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对你们采取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清单及材
料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归
还原告借款70000元及利息41494.45元（自2019年3
月21日至2022年3月22日），合计111494.45元；2.判
令被告一支付自2022年3月23日至实际履行日止以
未还本金为基数的LPR的四倍计算利息；3.判令被告
二、三在记成被告一遗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
还款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
10月9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1122号

唐祥君、竺海红、竺海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一
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唐祥君、竺海红、竺海
江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1122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唐祥君支付原告宁波
市一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98895.53元，并
至2022年2月10日的利息13603.77元以及自2022
年2月1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98895.53元为基数
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四倍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完毕；二、被告竺海红、竺海江对上述第一条被
告唐祥君应履行之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竺海
红、竺海江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唐祥君追
偿。案件受理费2550元，由被告唐祥君、竺海红、竺
海江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
院。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3民初3089号

顾维龙：本院受理潘清良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
诉讼文书。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黄沙款
100070元，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9年8月1日
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按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10月10日9时00分在奉化区人民法院第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50号

霍鹏帅(公民身份号码4127261990****7179）：
本院受理原告白文泽与被告霍鹏帅、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22）浙0291民初1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450号

竺军松(公民身份号码：33062319730505601X)：
本院受理原告姚玲玲与被告竺军松离婚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26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645号

中南澄信实业（江阴）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0281MA1XR6P79B）：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源涌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南澄信实业（江阴）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91民初64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298号

祝双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诉被告祝双飞、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判告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被告祝双飞原告保险理赔款25800
元；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9时在本院机关13庭（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753号

孙新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慈溪市支行诉被告孙新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
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
案定于2022年10月9日14时15分在慈溪市人民
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
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828号之一

徐建彬: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金诺家居有限公司
诉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5828号民事判决书、自
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本院判
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慈溪市金
诺家居有限公司定作款34000元。案件受理费650
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
院。公告费650元，由你负担，因该款项原告已预交，
故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原告。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316号

慈溪市金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浦发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被告慈溪市金茂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
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
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等。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即时
支付货款4408771.92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24日9时00分在
本院机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